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融市监处字〔2020〕160号

当事人：广西融水贵源发超市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50225MA5KDYP58M

住所（住址）：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新区（水东大道南面苏盟商业广场******）               
法定代表人：杨慧玲
身份证号码：4522291978******** 

联系电话：1807848****
联系地址：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新区（水东大道南面苏盟商业广场******）

2020年8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到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新区（水东大道南面苏盟商业广场12幢101号）的广西融水贵源发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当事人）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在当事人人事主管吴婷的陪同下从超市销售货架上随机抽取了猪肉、芹菜、青椒等25个食品样品，并在吴婷的见证下现场封样，样品送至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进行检验，该检验公司于2020年9月11日签发了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报告编号NO：GXS322007609，样品称后腿肉（猪肉）的检验项目恩诺沙星项目不符合GB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2020年9月16日我局将该《检验报告》和《检测结果告知书》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人事主管吴婷签收。2020年11月20日当事人委托吴婷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吴婷对我局抽检过程及检验报告表示无异议，承认本次抽检结果。
经进一步调查核实，该批不合格猪肉共购进了109.4公斤，支付了进货款4911元，销售本次不合格猪肉总共营业收入为6248.31元，获得了1337.31元的利润。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杨慧玲《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公司法人的身份信息；吴婷《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受委托人的向身份信息；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活动的主体资格；

3、《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取证照2张：证明执法人员依法进行食品安全抽检的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承认抽检结果；

5、《授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与受委托人的委托关系；

6、《检验报告》（报告编号NO：GXS322007609）：证明该批次抽检猪肉不合格的事实；

7、《检测结果告知书》一份：证明执法人一样依法告知检验结果的事实；

8、《检验抽样单》一份：证明抽检该批次猪肉的数量等事实；

9、《现场笔录》一份、现场取证照2张：证明执法人员依法送达《检验报告》、《检测结果告知书》及《检验抽样单》现场情况的事实；

10、《送达回证》一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送达《检验报告》、《检测结果告知书》及《检验抽样单》的事实；

11、《召回公告》一份：证明当事人履行召回程序的事实；

12、《融水县亨泰定点屠宰场宰杀交易收款单》一份：证明当事人从该屠宰场采购该批次猪肉的价值及事实；

13、《动物屠宰场宰后检疫登记表录入》一份：证明该批次猪肉经过融水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合格的事实；

14、融水县亨泰定点屠宰场《证明》一份：证明该批次猪肉肉品品质经过检验合格的事实；

15、《销售清单》一份：证明该批次猪肉的营业收入及利润的事实。

2020年11月27日我局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融市监听字[2020]160号），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经查明，我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不合格食品的行为涉嫌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但当事人提供了该批次不合格猪肉卖方的《营业执照》、融水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当天开具的《动物屠宰场宰后检疫登记表录入》、融水县亨泰定点屠宰场出具的《证明》及《亨泰定点屠宰场交易收款单》等证明了当事人依法履行了采购食品时查验供货方许可证和其它合格证明的义务。依据《食品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猪肉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2月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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